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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银 

【内容简介】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老龄化程度较高，亟需深入推进医养

结合养老服务。调研发现，大城市医养结合存在三级医疗资源养老功能没

有充分发挥，标准规范和调整政策缺失，内设医疗机构建设运行成本高，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缺失，农村地区尚未推行等问题。本报告建议：加快制

定行业标准和规范，构建标准化、多样化、多层次医养结合体系；制定老

年人能力评估标准和护理等级认定标准，探索实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

立卫计和民政部门联合施政机制，采用多元化补贴助力医养结合；发展第

三方专业化医疗服务机构，降低医保定点准入门槛和医养结合机构建设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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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城市医养结合推行中的问题 

1.三级医疗资源养老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医养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 

医养结合实现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但三级医院

（如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挂着医养结合的牌子，没有实际开展业务。即

使“医联体”科室，也没有与养老机构开展实质性业务合作。部分三级医

疗资源既没有开通绿色通道，有效支持养老院的医疗急救，也没有向养老

机构转出医疗护理和医疗康复等业务，没有实现三级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

和高效使用，造成老年康复护理对医疗资源的占用，三甲医院存在床位压

床现象。 

2.标准规范和调整政策缺失，医养结合运行不规范 

目前，部分城市仅仅制定了医养结合实施意见，没有制定医养结合行

业标准、从业规范、管理制度和支持政策等。医养结合机构缺乏详细的和

可操作性的政府和行业规范，只能凭经验开展业务。部分养老机构（如天

津市养老院）正在与市外医养结合专业委员会合作制定地方标准。养老与

医疗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业务，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彼此不熟悉对方业务领

域，医中设养、养中设医均需要新的医养结合服务标准规范，以降低医养

结合机构运行风险，提高医养结合质量。 

3.内设医疗机构建设运行成本高，亟需政府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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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医养护一体化病房试点机构存在病房扩建和设备购置投入较

大，建设运营成本高，医护人员和护理人员短缺等问题。养老机构内设医

疗机构需要配套昂贵的医疗设施，聘用编制外护理人员，抬高了建设运营

成本。亟需政策扶持，通过养老机构专项经费补偿，降低医养结合机构设

施建设改造、设备购置配备、外部人员聘用和岗位培训等综合成本，提高

机构营利空间，壮大医养结合养老产业。 

4.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缺失，失能老人养老负担重 

2016 年 7 月，人社部在 15 个城市和 2 个重点联系省份开展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试点。大城市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较多，以天津市南开区为例，全

区 60 岁以上老人达到 21 万左右，其中 30%的属于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大

多患有多种慢性疾病，亟需医养结合长期护理服务。但我国现行的社会医

疗保险制度明确规定不支付养老机构和居家日常护理等服务性项目费用，

医保支付仅仅覆盖了老年护理院，失能半失能老人承担了沉重的护理负担。

医养结合护理标准缺失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的羁绊，如缺乏长期护

理等级认定标准，缺乏医疗护理和养老护理界定标准等。沪京津等老龄化

严重的大城市亟需探索护理标准制定，尽快建立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5.农村地区医养结合尚未开启，城乡养老一体化难以形成 

目前无论从规模还是服务质量看，大城市农村幸福院与城区养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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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较大差距。如 2017年天津市乡村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为 62.4 万人，

其中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约为 18.7万人（按照南开区比率推算）。这些人

亟需进入老年护理院，实行长期护理康复。但城市医养结合尚处于试点状

态情况下，大部分农村养老机构尚未开展医养结合试点，难以形成城乡养

老一体化发展格局，大大降低了农村失能老人生存质量和寿命。城乡一体

化发展要求同步开启乡村养老机构医养结合试点。 

二、完善大城市医养结合制度的对策建议 

1.加快制定行业标准和规范，构建标准化、多样化、多层次医养结合

体系 

第一、成立大城市医养结合专业委员会，引导制定医养结合标准规范。

卫计部门指导城市医药卫生相关协会成立医养结合专业委员会，并引导专

业委员会制定医养结合行业标准和管理规范。第二、政府支持构建多元化

医养结合体系。民政部门支持不同规模养老机构开办老年病医院、康复医

院、护理院、中医医院和临终关怀医院等医疗机构或内设医务室或护理站，

并将医养结合服务作为新设立养老机构的门槛；卫计部门支持有住院床位

的一级医院和社区医院或部分二级医院改建成为失能老人提供医养结合

服务的老年护理院或开设医养护一体化服务病房。第三、构建多层次医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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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体系。适应不同群体差异化养老需求，将内设医疗机构的公办养老机

构打造成高端医养结合体，将农村幸福院打造成初级医养结合机构，鼓励

民办养老机构面向社会开展医养结合服务，采用试点示范方式给予政策支

持。第四、鼓励高层次医养资源向低层次延伸服务。卫计与民政部门联合

制定依托“医联体”推进三级医院医养结合服务政策，加快双向转诊和医

养绿色通道建设。政策鼓励开展养老和医疗机构社区延伸服务，以家庭责

任医生团队签约服务为基础开展居家养老医疗保健延伸服务。 

2.制定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和护理等级认定标准，探索实行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 

第一、修改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依据国际上通行的日常活动能力量

表（ADL）修正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ADL 划分了沐浴、穿衣鞋、上厕所、

移动、大小便控制能力和进食等六项能力指标。 

第二、制定实施长期护理等级认定标准。我国应根据老年人能力评估

标准制定实施护理等级认定标准，并匹配对应的护理保险制度。如美国、

澳大利亚采用第三方评估中心对老年患者护理等级进行评估，以确定所需

服务类型和服务项目。 

第三、建立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和特困群体护理补贴制度。根据

护理等级认定标准制定实行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和特困群体护理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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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制度，通过医保筹集、个人参保、政府补贴等方式扩大筹资渠道。人社

部门在个人医保账户中设立护理保险分账户，规定达到一定年龄后需要交

纳护理保险费用。 

3.建立卫计和民政部门联合施政机制，采用多元化补贴助力医养结合 

第一、建立卫计和民政部门联合施政机制。明确各自监管责任，整合

两部门行政资源，建立协调会商和联合施政机制，联合制定实施医养结合

政策，统筹配置医养资源。第二、卫计与民政部门联合制定养老机构内设

的医疗机构和医养护一体化机构补贴项目和补贴标准。如设施改造补贴、

外聘医护人员和护理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培训补贴。第三、卫计与民

政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制定内设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贴息政策、新购

医疗设备加速折旧政策等，降低医养结合机构建设运营成本。 

4.发展第三方专业化医疗服务机构，降低医保定点准入门槛和医养结

合机构建设成本 

第一、政策支持发展第三方专业化医疗服务机构，如专业化检测检验

机构。目前大城市成规模的检验化验机构较少，主要与医疗机构开展业务

合作。但第三方服务机构没有纳入医保协议定点管理，医养结合机构难以

与之合作。医保定点管理的第三方专业服务可以承接检验检测等专业化服

务，降低医养结合机构建设运营成本。第二、降低城乡医保协议定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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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门槛。人社部门对公办和民办医养结合机构实行统一的医保定点资质

审核标准。优先将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协议定点管理，暂不符

合基本医保服务协议定点管理条件的，人社部门有计划地指导建设，按期

纳入医保定点管理，定期对其医保执行状况进行检查考核。 

5.建立“医养结合”大数据库，完善医养机构信息共享机制 

第一、建立“医养结合”大数据库。整合分布在医院、体检中心、养

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个人健康数据，为每个

老年人健康状况建档立卡，以此建立老年人健康数据库，实现老年人生命

体征检测、医疗化验、诊疗病历和用药记录等健康信息的共享，为“医养

结合”护理服务提供信息资源支持。第二、建立医养机构信息共享机制。

医疗机构应将老年人电子病历、健康状况评估等信息共享给养老机构，同

样，养老机构将老年人日常各项指标监测反馈给医院，实现诊疗和护理服

务的精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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